富民县公安局环境资源和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大队招聘公益性岗位人员的公告
因工作需要，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富民县公安局环境资源和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大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城镇公益性岗位工作人员1名，现将具体招聘事宜，公告如下:
招聘岗位

本次公开招聘保安（门卫）1名，公益性岗位人员不纳本单位正式编制，实行合同制管理。
招聘岗位要求

符合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品行端正，作风正派，无违纪违法行为；
限男性，年龄18周岁以上，57周岁以下，招满为止；

学历不限，专业不限，有保安（门卫）工作经验人员优先；

需持有《就业失业登记证》或《就业创业证》且办理城镇登记失业的就业困难人员（零就业家庭中的登记失业人员、享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员、男性年满50周岁和女性年满40周岁以上的登记失业人员、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连续失业一年以上人员）
具有以下情况之一的不予招聘：

受过各类刑事处罚的；

有违法、违纪正在接受审查的；

尚未解除党纪、政纪处分的；

有其他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行为的；

原已在城镇公益性岗位工作的人员；

具有严重身体或精神疾病人员；
法律法规规定不得聘用的其他情形人员。

薪酬待遇及相关要求
不低于年度富民县最低工资标准，每月2020元（含社会保险），试用合格签订劳动合同，购买社会保险。

工作地点：富民县环食药侦大队。

工作职责：主要负责大队营区出入管理、安全防范、设施巡检、秩序维护等工作。

聘用期内，如有严重失职、徇私舞弊等违规违纪违法行为，依照相关规定追求其责任并作出处理，情节严重的解除劳动合同关系。

报名时间及方式

报名时间：发布公布即日起工作时间内，招满即止。
报名方式：到富民县公安局环境资源和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大队（富民县大营街道办事处大营营兴北路10号），现场报名并提交相关应聘材料。

报名材料：

个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户口册原件及复印件；

个人就业创业登记证原件及复印件（需到户口地做就业困难认定）；

无犯罪记录证明；

40岁以下的就业困难人员（连续失业6个月以上的应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需提供三次以上求职未录用的辅助材料。

审核：由富民县环食药侦大队进行资格初审。

聘用：本次招聘不组织笔试，只组织面试，通过面试人员须进行体检，体检费自理，体检合格的聘用人员按照有关规定办理聘用手续。聘用合同一次签订三年，三年期满后自动退出城镇公益性岗位。

其他注意事项
公益性岗位劳动合同不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有关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规定以及支付经济补偿的规定。

报名电话及联系人

报名电话：0871-68830476，13888012662
联系人：陈老师
本公告未尽事宜，由富民县公安局环境资源和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大队负责解释。

富民县公安局环境资源和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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